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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題三：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 

第三章：香港的淪陷及抗日活動 

 

考前筆記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一、香港淪陷 

1.1 戰前香港 

- 1937 年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，內地難民不斷湧入香港，人口增長 25 萬。 

- 日軍封鎖了中國港口，香港成為中國輸入戰略物資的重要管道。 

- 香港成為抗日戰爭的募集資金及宣傳中心。 

- 英國保持中立，港府對各方活動採取妥協、容忍態度，以免觸發戰爭。 

- 國民黨陳策在港成立「國民黨港澳總支部」，於中環開設「榮記行」為掩護。 

- 中共廖承志為華南局香港分局負責人，於香港開設「粵華公司」、「陶記公司」進行活動。 

- 親日派系的汪精衛亦在香港發行《南華日報》，進行宣傳活動。 

- 香港一時成為各方情報人員活動之地。 

- 1939 年，港府頒行義務兵役法，徵召 18 歲至 41 歲英籍人士入伍。 

- 1940 年，兩千人的加拿大兵團來港增援，加強防禦。 

 

1.2 香港保衞戰 

- 1941 年 12 月 7 日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太平洋戰爭爆發。 

- 12 月 8 日，日軍兵分三路，從打鼓嶺、新田及羅湖攻入香港。 

- 駐港英軍兵力不足，很快便放棄新界及九龍，退守香港島。 

- 12 月 13 日，所有英軍撤退至香港島。 

- 12 月 18 日，日軍於北角、筲箕灣一帶登陸。 

- 12 月 19 日至 25 日，日軍與英軍於北角電力厰（今城市花園）、黃泥涌峽等地爆發激戰。 

 

1.3 香港投降 

- 12 月 25 日，港督楊慕琦於九龍半島酒店簽署投降書，香港正式淪陷。 

- 12 月 26 日，退守赤柱的英軍放棄戰鬥，棄械投降。 

 

 



二、日本對香港的統治政策 

2.1 政治政策 

- 建立東京直接管理的「總督部」，由磯谷廉介出任港督。 

- 建立地區事務所，實行分區管治。 

- 建立「華民代表會」與「華民各界協議會」，實行以華制華。 

 

 

2.2 經濟政策 

歸鄉政策 

- 日佔初期糧食不足，推行歸鄉政策，強迫無工作和居所的華人離開香港。 

- 1942 年 1 月，「歸鄉指導委員會」成立，為港人安排出境交通，但仍有大量市民被迫徒步回鄉。 

- 至同年 12 月，共有 60 萬人離港，當中在歸鄉路途上餓死或病死者不計其數。 

 

計口授糧政策 

- 為解決物資短缺問題，日人查封全港倉庫，實施「計口授糧」政策。 

- 日治政府向市民發出「普通購米票」，同時對其他副食品實行公賣配售制。 

發行軍票 

- 日治政府在港推行掠奪性金融政策，發行由日軍任意決定匯率的軍票。 

- 1943 年 6 月，總督部宣佈停用港幣，強迫港人按四兌一的比率將港幣換成軍票，變相掠奪市民財產。 

 

2.3 社會文化政策 

- 推行日語教育，美化日本侵略。 

- 推行日化政策，扶殖香港親日勢力。 

 

 

 



三、香港的抗日活動 

3.1 東江縱隊及港九大隊 

- 香港淪陷後，新界原居民於「東江縱隊」旗下組成「港九大隊」。 

- 港九大隊協助逃亡戰俘脫離及收集日軍情報。 

 

3.2 英軍服務團 

- 1942 年，香港大學教授賴廉士成立「英軍服務團」。 

- 英軍服務團多次與東江縱隊合作，營救了不少被囚香港的外籍人士。 

 

四、香港光復 

- 1945 年 8 月 6 日至 9 日，美國分別向日本的廣島及長崎縣投下原子彈。 

- 8 月 15 日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亦宣告結束。 

- 8 月 30 日，英國皇家海軍少將夏愨率艦抵港，翌日宣佈組織臨時政府。 

- 9 月 16 日，夏愨少將代表中國戰區及英國，接受日本投降，於香港總督府簽署受降文件。 


